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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第七十九屆會議 

2011年 8月 8日至 9月 2日 

  委員會通過的第 34號一般性建議 

  針對非洲人後裔的種族歧視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回顧《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其中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

和權利上一律平等，有資格享受這些文獻中規定的權利和自由而沒有任何區別，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又回顧 2001 年南非德班舉行的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

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及其各次預備會議，特別是 2000 年舉行的智利聖地牙哥+5

會議上非洲人後裔得到更大承認和重視，這反映在各個宣言和行動計畫中， 

 重申關於反對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世界會議後

續行動的委員會第 28 號一般性建議(2002 年)以及關於德班審查會議後續行動的

第 33 號一般性建議(2009 年)，其中委員會表示承諾加緊實施《德班宣言和行動

綱領》， 

 還注意到《德班宣言和行動綱領》中表示的對歧視非洲人後裔的譴責， 

 認為從《公約》締約國報告的審查中可以明顯看到非洲人後裔繼續經受種族

主義和種族歧視， 

 在委員會第七十八屆會議(2011年 2月至 3月)期間“非洲人後裔國際年”之

際就非洲人後裔遭受種族歧視問題舉行了為期一天的會議，會議上委員會聽取並

與各締約國、聯合國機構和專門機構、特別報告員及其代表以及非政府組織交換

了意見，決定對針對非洲人後裔歧視的某些方面加以澄清並進一步支持在世界範

圍內消除這種歧視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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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如下對締約國的建議： 

 一. 說明 

1.  為此一般性建議之目的，非洲人後裔是指那些《德班宣言和行動綱領》所指

之非洲人後裔以及那些自認為是非洲人後裔者。 

2.  委員會意識到在各個社會生活的數百萬的非洲人後裔，種族歧視使他們處於

社會階層的最低位置。 

 二. 權利 

3.  非洲人後裔應在平等條件和沒有任何歧視的情況下按照國際標準享受一切人

權和基本自由。 

4.  在世界各國的非洲人後裔，或分散在當地人口之中或集中于社區，均有資格

在不受歧視的情況下單獨或與群體其他成員一起以適當方式行使下列具體權利： 

(a) 財產權以及在其生活方式和文化與其對土地和資源的利用相聯繫的情

況下使用、養護和保護他們傳統佔有的土地的權利和利用自然資源的權利； 

(b) 保護文化身份的權利，保持、維持和促進其生活方式和組織形式、文

化、語言和宗教表現形式； 

(c) 保護其傳統知識和文化及藝術遺產的權利； 

(d) 在決定可能使其權利受到影響時根據國際標準對其進行事先諮商的權

利。 

5.  委員會認識到，對非洲人後裔的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以多種形式表示，特別

是結構的和文化的形式。 

6.  對非洲人後裔的種族主義和結構性歧視起源於臭名昭著的奴隸制度，現明顯

存在於影響他們的不平等情況之中，並特別表現在下列領域：他們與土著居民居

住在一起，是窮人中的最貧困者；他們在政治和體制決策過程中的參與率和代表

率都很低；他們在獲得教育機會，完成教育以及所受教育品質方面都面臨格外的

困難，其結果就是使貧困一代一代延續；進入勞動市場的不平等；對其種族和文

化多樣性缺乏社會承認和重視；以及囚犯中比例過高。 

7.  委員會指出，正如《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一條第四款和第二

條第二款)中所規定，克服對非洲人後裔的結構性歧視要求緊急採取特別措施(積

極行動)。特別措施的需要是根據《公約》對締約國所作的多次意見和建議的主

題，並在關於《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含義和範圍的第 32 號一般

性建議(2009年)中進行了概括。 

8.  為了非洲人後裔行使權利，委員會建議締約國採取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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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般性措施 

9.  採取步驟查明在其領土上居住的非洲人後裔，特別是通過收集關於人口的分

類資料，同時牢記委員會的一般性建議，特別是關於人口成分組成的第 4號一般

性建議(1973 年)；關於查明某一特定種族或族裔群體的第 8 號一般性建議(1990

年)(第 1 條第 1 和 4 段)，以及就關於不同種族、民族/族裔群體人口提交報告的

第 24號一般性建議(1999年)(第 1條)。 

10.  適當審查和制定或修訂立法，以便根據《公約》消除對非洲人後裔的一切

形式的種族歧視。 

11.  審查、通過和執行國家戰略和方案，目的在於改善非洲人後裔的狀況，使

他們免受國家機構和國家官員、以及任何人、群體或組織的歧視。 

12.  充分實施現有立法和其他措施，確保非洲人後裔不受歧視。 

13.  鼓勵和建立在非洲人後裔及/或其代表與有關國家當局之間進行溝通和對話

的適當形式。 

14.  採取必要措施，與公民社會和受影響社區成員合作，對全國人口進行教育

使其具有不歧視的精神，尊重他人和寬容的精神，特別是針對于非洲人後裔。 

15.  加強現有機構或創建特別機構以促進對非洲人後裔平等人權的尊重。 

16.  按照上述第 1 段的要求進行定期調查，查明對非洲人後裔歧視的現實情

況，並在其向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中列入分類資料，特別是包括按性別分類的非洲

人後裔的地區分佈情況以及經濟和社會情況。 

17.  明確承認其過去政策和行動中對非洲人後裔錯誤做法的負面效果，其中主

要是殖民主義和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其效果至今仍使非洲人後裔處於不利地位。 

 四. 特別措施的地位和作用 

18.  制定和執行特別措施意味著在考慮到委員會第 32 號一般性建議(2009 年)的

情況下消除對非洲人後裔的一切形式的種族歧視。 

19.  在非洲人後裔參與的情況下制定和執行綜合國家戰略，包括根據《公約》

第一條和第二條的特別措施，以消除對非洲人後裔的歧視並確保他們能夠充分享

受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 

20.  教育公眾並提高他們的認識，使其瞭解特別措施(平權行動方案)對於改善種

族歧視受害者狀況，特別是歷史原因造成的歧視的受害者的狀況，所具有的重要

意義。 

21.  制定和執行旨在促進非洲人後裔在公共和私營部門就業的特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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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種族歧視與性別有關的方面 

22.  承認一些形式的種族歧視對婦女具有特別的影響，制定和執行旨在消除種

族歧視的措施時充分注意委員會關於種族歧視與性別有關的方面的第 25 號一般

性建議(2000年)。 

23.  在所有計劃和實施的方案和項目中以及在採取的所有措施中注意非洲人後

裔婦女的狀況，她們經常是多種歧視的受害者。 

24.  在向委員會提交的所有報告中列入有關所採取措施實施特別針對歧視非洲

後裔婦女的《公約》的資料。 

 六. 對兒童的種族歧視 

25.  承認非洲後裔兒童特別易受損害而且這可能導致貧困的一代又一代延續，

以及影響非洲人後裔的不平等情況，採取特別措施確保他們能平等行使權利，特

別是在那些兒童生活最易受到影響的領域。 

26.  採取行動特別保護易受損害的女孩和男孩的權利。 

 七. 針對仇恨言論和種族暴力的保護行動 

27.  採取措施防止傳播關於種族優劣的思想或關於力圖說明對非洲人後裔的暴

力、仇視或歧視有理的思想。 

28.  還要確保非洲人後裔在不受歧視情況下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完整，採取措施

防止針對他們的具有種族動機的暴力行為；確保警方、檢察官和司法官員迅速採

取行動對此種行為進行調查和懲處；並確保肇事者，不管是官員或其他人員，不

能免於懲罰。 

29.  採取嚴格措施，包括利用互聯網和類似設施，反對煽動針對非洲人後裔的

歧視和暴力。 

30.  採取措施提高媒體專業人員對針對非洲人後裔的歧視的性質和發生情況的

認識，包括媒體有責任不使偏見持續傳播。 

31.  採取果斷行動反對執法官員、政治家和教育家在種族基礎上對非洲人後裔

採取針對行動、醜化、持有陳舊定型觀念或進行劃線。 

32.  開展教育宣傳運動，教育廣大公眾理解非洲人後裔，他們的歷史和文化，

建立包容社會的重要性並尊重所有非洲人後裔的人權和身份。 

33.  鼓勵媒體通過媒體行為守則制定和實施自我監測方法，以避免使用種族歧

視或偏見性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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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司法 

34.  在評估一個國家司法制度的影響時要考慮到委員會關於在刑事司法系統的

司法和運作中預防歧視的第 31 號一般性建議(2005 年)，特別注意在有關非洲人

後裔的方面採取的措施。 

35.  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使所有非洲人後裔能夠得到對司法系統的平等權利，包

括提供法律援助、協助個人或群體申訴以及鼓勵非政府組織捍衛其權利。 

36.  在刑法中作出規定，使具有種族主義動機或目的的侵犯行為構成應受到更

為嚴重懲罰的嚴重情況。 

37.  確保對非洲人後裔犯下具有種族主義動機罪行的人受到起訴並保證此類罪

行的受害者得到充分的補償。 

38.  還要確保在為反對包括恐怖主義在內的罪行所採取的措施中，無論就目的

或效果而論，都不要因種族或膚色進行歧視。 

39.  採取措施防止員警或其他執法機構和官員在逮捕和拘留時針對非洲人後裔

使用非法暴力、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歧視，確保非洲人後裔不是種族

和族裔劃線做法的受害者。 

40.  鼓勵招募非洲人後裔作為員警或其他執法官員。 

41.  對國家官員和執法機構組織培訓方案，以防止基於對非洲人後裔偏見的不

公平做法。 

 九. 公民和政治權利 

42.  確保國家各級當局尊重非洲人後裔社區成員參加對其有影響的決定的權

利。 

43.  採取特別和具體措施保證非洲人後裔在平等普選中有選舉投票和被選舉權

並在政府所有部門中具有適當代表。 

44.  提高非洲人後裔社區成員對參加公共和政治生活重要性的認識並消除參與

的各種障礙。 

45.  採取一切步驟，包括特別措施，使非洲人後裔有平等機會參加所有中央和

地方政府機構。 

46.  組織培訓專案，提高屬於非洲人後裔社區的國家官員和行政代表的決策和

公共事務管理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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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獲得公民權 

47.  確保有關公民權和歸化的立法不對非洲人後裔歧視，並充分注意長期或永

久居住的非洲人後裔在歸化方面可能存在的障礙。 

48.  承認根據種族或族裔剝奪公民權是對締約國確保無歧視地享有國際權的義

務的違反。 

49.  要考慮到在一些情況下剝奪長期或永久居民的公民權可能會使那些受到影

響的人在獲得就業和社會福利方面處於不利地位，從而違反了《公約》不歧視的

原則。 

 十一. 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 

50.  採取措施消除非洲人後裔享受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一切障礙，特別是

在教育、住房、就業和衛生領域。 

51.  採取措施根除一些締約國領土上非洲人後裔社區的貧困，反對非洲人後裔

經歷的社會排斥和邊緣化。 

52.  在平等和不歧視基礎上制定、通過和執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畫和方案。 

53.  採取措施消除與工作條件和工作要求有關的針對非洲人後裔的歧視，包括

可能具有歧視性目的和效果的就業規則和慣例。 

54.  與包括國際金融機構在內的國際組織開展合作，確保它們支援的發展和援

助項目考慮到非洲人後裔的經濟和社會情況。 

55.  確保非洲人後裔平等享有保健和社會保障服務。 

56.  使非洲人後裔參加制定和執行衛生保健方案和專案。 

57.  制定和執行方案，為全面提高非洲人後裔地位創造機會。 

58.  制定或加強立法，禁止影響非洲人後裔的就業和勞動力市場所有歧視性做

法，保護他們免受這些做法的傷害。 

59.  採取特別措施促進非洲人後裔在國家管理和私營公司的就業狀況。 

60.  制定和執行政策，避免在房屋建築方面將非洲人後裔隔離，促使非洲人後

裔社區作為夥伴參與房屋項目的興建、復原和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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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教育領域的措施 

61.  檢查所有教科書的語言，審查涉及非洲人後裔的陳舊或污辱性形象、提

法、名稱或意見，並代之以新的形象、提法、名稱和意見，表達全人類固有尊嚴

和平等的資訊。 

62.  確保公立和私營教育體系不在種族或族裔基礎上歧視或排斥兒童。 

63.  採取措施降低非洲後裔兒童輟學率。 

64.  考慮採取特別措施，促進所有非洲人後裔學生的教育，保證非洲人後裔平

等得到高等教育的權利並促進職業教育事業。 

65.  採取堅決行動消除對非洲後裔學生的任何歧視。 

66.  在所有適當階段，在教科書中寫入關於非洲人後裔歷史和文化的章節，並

在博物館和其他論壇為後代保存此種知識，鼓勵和支持關於其歷史和文化的書籍

和其他印刷材料的出版和散發，以及電視廣播和無線電節目。 

 

     


